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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3886         证券简称：瑞红苏州         主办券商：国信证券  

 

瑞红（苏州）电子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瑞红（苏州）电子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同意修订 2022 年实施的《瑞红（苏

州）电子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有效期、行权期限和

禁售期，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修订事项的具体内容 

1、有效期 

修订前： 

“四、期权的授予日、有效期、等待期、行权安排及禁售期 

（二）有效期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期权有效期为自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期权全部

行权、作废或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54 个月。” 

修订后： 

“四、期权的授予日、有效期、等待期、行权安排及禁售期 

（二）有效期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期权有效期为自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期权全部

行权、作废或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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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权安排 

修订前： 

“四、期权的授予日、有效期、等待期、行权安排及禁售期 

（四）行权期 

1、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期权分三期行权，具体行权安排如下： 

行权期 行权时间（可行权期） 
可行权数量占获

授期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期权授予之日起 1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期权

授予之日起 30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第二个行权期 
自期权授予之日起 30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期权

授予之日起 42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三个行权期 
自期权授予之日起 4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期权

授予之日起 5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分两期行权，具体行权安排如下： 

行权期 行权时间（可行权期） 
可行权数量占获

授期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期权授予之日起 1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期权

授予之日起 30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行权期 
自期权授予之日起 30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期权

授予之日起 42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在本次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已获授予的期权自各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之日起于相应的可行权期内均可行权。为规范本次激励计划的行权方

式，在各行权期内，公司将择机为激励对象集中办理当个可行权期的行权手续，

具体行权安排届时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公司未来挂

牌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或者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如对可行权日期有特殊

要求的，则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修订后： 

“四、期权的授予日、有效期、等待期、行权安排及禁售期 

（四）行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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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期权分三期行权，具体行权安排如下： 

行权期 行权时间（可行权期） 
可行权数量占获

授期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期权授予之日起 1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期权

授予之日起 42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第二个行权期 
自期权授予之日起 4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期权

授予之日起 5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三个行权期 
自期权授予之日起 5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期权

授予之日起 6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在本次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已获授予的期权自各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之日起于相应的可行权期内均可行权。为规范本次激励计划的行权方

式，在各行权期内，公司将择机为激励对象集中办理当个可行权期的行权手续，

具体行权安排届时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公司未来挂

牌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或者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如对可行权日期有特殊

要求的，则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3、禁售期 

修订前： 

“四、期权的授予日、有效期、等待期、行权安排及禁售期 

（五） 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公司股份进行售出限制的时间段，公司上

市之前的期间为禁售期。在禁售期内，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公司股份不得转让、

设定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公司成功上市，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公司股份还需遵守

相关证券监管规则关于股票限售的要求，即自行权之日起 3 年内不得转让。若届

时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对股票限售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修订后： 

“四、期权的授予日、有效期、等待期、行权安排及禁售期 

（五） 禁售期 



公告编号：2025-010 

4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公司股份进行售出限制的时间段，公司上

市之前的期间为禁售期。在禁售期内，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公司股份不得转让、

设定担保或偿还债务。 

若公司成功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激励对象在上市后行权所获公司股票自

行权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 

若公司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激励对象在上市后行

权所获公司股票自行权之日起 3 年内不得转让，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比照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减持规定执行。 

若届时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对股票限售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关于修订公司期权激励计划的背景 

为进一步吸引和保留人才，健全和完善公司核心管理人员、骨干员工的激励

与约束机制，强化对公司管理层、骨干员工的激励与约束力度，充分调动经营管

理团队、骨干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卓越领导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有效地将股东

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核心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关注公司持续、稳健、

快速的发展，促进公司战略目标及上市规划的实现，公司决定对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条款进行修订。 

三、本次修订对于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期权激励计划的修订系为更好的促进公司战略目标及上市规划的实

现，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瑞红（苏州）电子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 

2、《瑞红（苏州）电子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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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瑞红（苏州）电子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次修订稿）》。 

 

 

 

瑞红（苏州）电子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17 日 


